
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目前，我省已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本专科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全过程、全方位帮助，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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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专科

（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生每年 8000 元，颁

发国家统一印制的荣誉证书。 

2.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 

奖励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

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生每年

5000 元。 

3.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资助纳入全国招生计划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全日制本专

科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不含退役士兵学

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3300 元。全日制在校退役

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

年 3300 元。 

4.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

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每人每年最高不超

过 12000 元，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助学贷款期限为学

制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助学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同档

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 30 个基点执行。国家助学

贷款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有贷

款需求的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咨询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向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咨询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学生同一学年内

不能同时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5.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高校

学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对应征入伍服兵役前正

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校新

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

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对退役后，自主就业，

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或高职分类招考方式考入高等学校并到

校报到的入学新生，实行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

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

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

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高等学校实

际收取学费金额执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

费减免的标准，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超出标准部

分不予补偿、代偿或减免。 

6.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对我省普通高校的城乡低保家庭应届毕业生，在我省县

以下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 3 年以上（含 3 年）的，补偿学

费或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

之前产生的利息）。自 2019 年起，我省普通高校所有应届

毕业生赴我省边境县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满 3 年以上（含 3



年）享受同等政策。本专科生每生每年补偿或代偿标准最高

不超过 12000 元。 

7.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滋蕙计划（原新生

入学资助项目） 

黑龙江生源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可申请入学资

助项目，解决入学报到的交通费和入学后短期生活费。学生

可向当地县级教育部门咨询办理。 

8.勤工助学 

高校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参加

高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改善学

习和生活条件等。 

9.绿色通道 

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

费，可在开学报到时，通过高校开设的“绿色通道”先办理

入学手续。入学后，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根据学生具体情

况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采取不同措施给予资助。 

10.校内资助 

学校利用事业收入提取资金以及社会捐助资金，设立奖

学金等校内资助项目。 

 

安全预警 

开学前后往往是电信、网络诈骗高发期，一些诈骗分子

会冒充大学老师、资助机构工作人员等，给新生发短信、打

电话、加微信或 QQ 好友，用各种手段骗取钱财，或发放互



联网消费贷款，诱导学生通过“先学后付”“免息分期”等

不良贷款参加各种技能培训，使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阱。请

你一定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抵住诱惑，避免上当。 


